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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特別大會投票表決結果

茲提述皇冠環球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均為二零二二年十月十日之通函（「該
通函」）及股東特別大會（「股東特別大會」）通告（「股東特別大會通告」）。除文義另有
所指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通函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股東特別大會投票表決結果

董事會宣佈，在本公司於二零二二年十月二十七日召開之股東特別大會上，載於股
東特別大會通告內之擬議決議案已獲股東以投票表決方式通過為普通決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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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決議案
投票數目

（概約百分比）
贊成 反對

1 考慮及採納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
本公司之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以及本公司董事（「董
事」）會報告及獨立核數師報告。

557,833,185
(84.4556)%

102,664,000 
(15.5434)%

2 續聘香港立信德豪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為本公司
獨立核數師並授權董事會（「董事會」）釐定其酬金。

557,833,185
(84.4556)%

102,664,000 
(15.5434)%

#　有關各決議案之全文載於股東特別大會通告內。

由於超過50%票數贊成上述決議案，故上述決議案已獲以投票表決方式通過為本公
司普通決議案。

於股東特別大會日期，本公司已發行股份數目為3,532,900,000股，即賦予持有人權
利出席股東特別大會並於會上就所提呈的決議案投票贊成或反對的股份總數。概無
股東須根據上市規則於股東特別大會上就決議案放棄投票。此外，概無本公司股份
賦予股東權利出席股東特別大會，但須根據上市規則第13.40條所載於股東特別大會
上放棄表決贊成決議案。概無股東於該通函內表明有意於股東特別大會上就決議案
表決反對或放棄投票。

執行董事孟金龍先生及本公司其他全體董事均透過電子設備出席股東特別大會。

本公司之香港股份過戶登記處寶德隆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出任監票人，於股東特別大
會上負責點票。

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須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皇冠環球集團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孟金龍

香港，二零二二年十月二十七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一名執行董事，即孟金龍先生；及兩名獨立非執行董事，
即任國華先生及陳放先生。


